
连 南 瑶 族 自 治 县 农 业 农 村 局

关于下达 2025 年连南瑶族自治县农业

社会化服务项目任务清单及补助标准
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相关服务主体;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

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农〔2025〕67 号）、《广东

省农业农村厅 2025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——

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》（粤农农计〔2025〕40 号）

及《连南瑶族自治县 2025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

金——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》文件精神，2025 年省

下达连南瑶族自治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共 95.71 万

元，实施农业生产全链条托管服务任务面积不少于 0.85 万

亩，整村推进实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项目的行政村不少于 2

个，实施农业生产全链条托管的粮食作物单产要高于当地平

均单产。为做好项目组织实施，确保成效，现下达项目任务

清单及补助标准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任务清单

2025 年连南瑶族自治县完成实施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



任务面积不少于 0.85 万亩，整村推进实施农业生产托管服

务项目的行政村不少于 2 个，实施农业生产全程托管的粮食

作物单产要高于当地平均单产，服务小农户面积或资金占比

达 60%以上。任务面积按照综合托管系数核算，对耕、种、

防、收各环节面积加权计算得出。根据各镇 2024 年水稻播

种面积，现分解到各镇完成全程托管服务面积如下：

连南瑶族自治县2025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任务明细表

单位：亩

序号 县、镇
水稻播种

面积

全程托管

面积

其中：小农

户托管面积
备注

1 连南县 62500 8500 5100

2 大麦山镇 8010 650 390

3 寨岗镇 25718 2150 1290
其中：有1个行政村整

村推进实施

4 三排镇 7838 800 480

5 三江镇 9922 1800 1080

6 涡水镇 1645 150 90

7 大坪镇 5861 1850 1110

8 香坪镇 3506 1100 660
其中：有1个行政村整

村推进实施

二、项目补助标准

2025 年省下达连南瑶族自治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资

金共 95.71 万元，实施农业生产全链条托管服务任务面积不

少于 0.85 万亩。我县单季作物农业生产服务亩均各关键环

节补助总量为 112 元，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补助资金补助比

例：服务组织占 40%，小农户占 60%。规模经营主体补助资



金标准按小农户补助标准 60%计算，对接受服务的单个规模

经营主体每年享受项目补助的资金总量上限为 6 万元。

1.具体补助标准如下：

（1）单季水稻、玉米、薯类等粮食作物生产周期内同

一地块实施 4 个及以上环节（包含但不限于耕整地、育秧插

秧、统防统治、收割、烘干等环节）托管服务的，每亩补助

112 元。

（2）对单个薄弱环节开展机械化服务的补助标准

①育秧：每亩补助 30 元

②机插秧：每亩补助 30 元；

③无人机统防统治：每亩次补助 10 元。

2.服务价格:服务组织为农户提供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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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
稻、

玉

米、

薯类

等

单季环节【作物
生长周期内同一
地块实施 4 个及
以上环节（耕整
地、育秧、插秧、
统防统治、收割、
烘干等）】

耕整地 150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

小农小农小农小农

户户户户

112

44.8

67.2 0

单季环节

补助和薄

弱环节补

助只能选

择一种；不

能两种同

时申请。

育秧 120

机插秧 120

统防统治（包

药/次）
40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

规模规模规模规模

经营经营经营经营

主体主体主体主体

85.12 0 40.32
收割 100

烘干（千斤） 150

薄弱环节【育秧、

机插秧、统防统

治】

育秧 120 30 12 18 10.8

机插秧 120 30 12 18 10.8

统防统治（包

药/次）
40 10 4 6 3.6



Z

价格，由供需双方按照市场机制协商确定，补助标准不影响

服务价格形成，不干扰农业生产服务市场正常运行。

三、项目实施要求

各镇要高度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。农业社会化服务

项目以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为主要目标，采取服

务补助的形式引导小农户广泛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，将先进

适用的品种、技术、装备、管理引入小农生产，促进农业生

产节本增效和绿色发展，属于中央单项支持任务，已列入乡

村振兴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内容。各镇要会同服务主体组织

村民或村民代表召开会议、座谈交流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做好

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政策宣传，提供本区域农业生产托

管服务需求要及时协调项目服务主体按要求提供农业生产

托管服务，确保不误农时，各镇村积极配合实施主体做好

2025 年连南瑶族自治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佐证材料收集

（主要是服务对象的补助银行账号、村委会农业生产托管项

目作业公示等材料）；建立一个全程托管示范基地，促进农

业生产节本增效，帮助农民算好农业生产托管账，以效益优

势吸引农民选择农业社会化服务托管经营方式。

连南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

2025 年 6 月 18 日


